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花蓮航空站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7年 4月28日

發文字號：蓮航字第0970001702號
主旨：公告花蓮機場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噪音防制費（住戶）補助申請事宜。

依據：「國營航空站噪音防制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第七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依花蓮縣政府97年2月14日府環空字第09706201432號函公告，花蓮機場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之村里，計有花蓮市：國福里、國強里、國聯里、國盛里、國防里、國魂里、國華里、國裕里、民心里、民意里等十村里；新城鄉：北埔村、大漢村、嘉里村、嘉新村、佳林村、康樂村等六村；秀林鄉：佳民村。共計十七村里。
二、凡在前項航空噪音防制區內，持有86年10月21日以前既有合法建築物相關證件之所有權人且未提出申請補助之住戶（建物所有權人與申請人須相符）。自本（97）年5月1日起，至同年5月22日止，均可向各村里辦公室、本站噪音室提出申請航空噪音防制費補助。

5月1日至5月22日可上網下載列印申請書（網址：http://www.hulairport.gov.tw）；5月8日至5月22日，可至前述地點索取申請書。申請書收件地點在各村里辦公室及本站噪音室。(洽詢專線：8210-709、8210-747)
三、依據「國營航空站噪音防制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第七條規定，住戶欲申請之合法建築物不得有供工商營業使用、空屋或不具獨立自用電錶，及供公共用途、儲藏農漁具與其他物品、飼養牲畜等之使用。

四、申請人於提送申請書後，須待接獲本站寄發「施工通知書」核准申請資格方可施作相關噪音防制設施。
五、餘相關規定請申請人詳閱「住戶設置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經費申請書」辦理。






